教学科研人员、其他人员、管理人员年度考核等次评价标准
(安徽农业大学教职工考核暂行办法（校行字〔2015〕2号文件摘录)
（四）教学科研人员年度考核等次评价标准
考核主体根据量化标准集中对教学科研人员进行测评。
1.优秀等次：较好地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量任务，年度考核综合测评不低于80分，学生评教结果在单位内排前40%。在教学、科研或社会服务某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应优先考虑。
2.合格等次：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量任务，年度考核综合测评不低于60分，学生评教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。
3.基本合格等次：未完成单位规定的工作量任务，年度考核综合测评低于60分。
4.不合格等次：未完成单位规定的工作量任务，年度考核综合测评低于50分；或学生评教为不合格等次；或有本办法第三章第十条规定的其他不合格情况。
（六）“教学科研人员”中几类人员的考核

1.“双肩挑”人员实行双重考核，聘期内以管理岗为主进行考核，兼顾专业技术岗位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。

2.专职辅导员按学校有关学生辅导员考核办法进行考核，其岗位职责、任职条件、考核内容等由校学工部、处单独制定。

3.按照上级部门和学校有关文件规定，对“双肩挑”人员，在职进修、访学、实践锻炼人员，以及近三年入校的35周岁副高职称以下人员，其教学和教科研工作量按相应政策或协议减免。

4.按照《安徽农业大学教职工考勤暂行规定》（校人字〔2014〕7号）要求，当年办理产假的教师年度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“合格”等次。产假跨年度的，只享受一次政策，由产假人员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定。
（四）其他人员年度考核等次评价标准

1.优秀等次：较好地完成规定岗位职责，综合测评和其中的服务对象测评均不低于80分，且综合测评在本单位同岗位类内排前30%。

2.合格等次：完成规定岗位职责，综合测评和其中的服务对象测评均不低于60分。

3.基本合格等次：基本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，综合测评或其中的服务对象测评低于60分。

4.不合格等次：未完成规定岗位职责，综合测评或其中的服务对象测评低于50分，或有本办法第三章第十条规定的其他不合格情况。
（四）管理人员年度考核等次评价标准

1.优秀等次：较好地完成规定岗位职责，综合测评和其中的服务对象测评均不低于80分，且综合测评在本单位同岗位类内排前30%。

2.合格等次：完成规定岗位职责，综合测评和其中的服务对象测评均不低于60分。

3.基本合格等次：基本完成规定岗位职责，综合测评或其中的服务对象测评低于60分。

4.不合格等次：未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，综合测评或其中的服务对象测评低于50分，或有本办法第三章第十条规定的其他不合格情况。
安徽农业大学教职工考核暂行办法第三章第十条规定
第十条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。确定各等次的基本标准是：

（一）优秀等次：积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。精通业务，工作勤奋，满负荷或高质量地完成岗位职责所规定的工作任务，成绩显著。

（二）合格等次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熟悉业务，工作积极，较好地完成岗位职责所规定的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基本合格等次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基本完成岗位职责所规定的工作任务，完成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不高或在工作中有某些失误。

（四）不合格等次：政治、业务素质较差，不能完成岗位职责所规定的工作任务，经教育帮助无明显改进；工作责任心不强，出现严重失误；有违法违纪行为，造成不良后果。或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年度考核直接认定为不合格等次：

1.有违法违纪行为，受记过以上处分的人员；

2.有学术不端行为;出现责任事故影响学校声誉的人员；或工作责任心差，出现重大教学或其他事故的人员；

3.累计旷工超过7个工作日的，或工作纪律涣散，消极怠工，造成较坏影响，经教育不改的人员；
4.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或严重干扰考核工作的人员；

5.有破坏公物，抢占住房、违章搭建等行为的人员；

6.违反知识产权和保密等相关规定，并对学校造成负面影响的人员。

7.未经学校批准，私自从事、参与营利性活动，或兼任职务领取报酬，或与其他单位同时建立人事关系或劳动关系。

8.其他经所在单位考核工作组或学校考核领导小组认定为不合格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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